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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

关于“原产品”的定义及行政合作方法
(b)�构成旅客个人行李一部分且价值不超过565欧洲货币单位的货
物。
这些规定仅在满足以下条件时适用：此类货物非以贸
易方式进口，且已声明符合协议适用所需条件，且对该
声明的真实性不存在疑问。

偶尔进口且仅包含供收件人或旅行者个人使用的货物，
若从货物性质及数量明显判断无商业目的，则不应视为
贸易进口。

3.�截至1991年4月30日（含当日），任何国家货币
对应的欧洲货币单位价值应为1988年10月3日该货
币对欧洲货币单位的汇率折算值。此后每两年周期
开始时，应采用该周期前一年10月第一个工作日的
汇率折算值。
4.�出口国应以欧洲货币单位表示的金额折算为本国货
币金额，并通报其他缔约方。当该金额高于进口国核
定的对应金额时，若货物以出口国货币开具发票，进
口国应予以接受。

若货物以共同体另一成员国货币开具发票，进口国应
承认相关国家所通知的金额。

标题一
原产品概念的定义

第1条
为实施协议第11条(1)的规定，下列产品应视为安道尔
公国原产产品：
(a)�在安道尔公国收获的蔬菜产品；(b)�在安道尔公国
出生并饲养的活体动物；(c)�从安道尔公国出生并饲养
的活体动物中获得的产品；(d)�在安道尔公国狩猎或
渔业产品；(e)�在安道尔公国通过加工或处理(a)至(
d)项所述产品获得的产品，即使在其制造过程中使用
了其他产品，只要这些未在安道尔公国获得的产品在
制造中仅起辅助部分的作用。

第二章
行政合作安排

第2条
1.�本附录所指的原产品在进口至共同体时，应通过
提交以下文件适用本协议：
(a)�EUR.1流动证书（以下简称'EUR.1证书'）。
EUR.1证书的样本见本附录附件2；(b)�由出口商为本
附录附件3所列任何托运货物开具的发票，并附有出
口商声明：该托运货物包含一个或多个包裹，其中所
含原产品的总价值不超过2,820欧洲货币单位。
2.�本附录所指的下列原产品在进口至共同体时，无需
提交第1款所述任何文件即可适用本协议：

(a)�私人之间以小包裹形式寄送的货物，其总价值不超过
200欧洲货币单位；

第3条
1.�当相关货物出口时，安道尔海关当局应签发一份
EUR.1证书。该证书应在实际出口完成或确保后立即
提供给出口商。
2.�EUR.1证书应由安道尔海关当局签发，前提是待出口
货物可被视为符合本附录第1条规定的原产于安道尔公
国的产品。

3.�EUR.1证书仅在可作为实施协议规定的优惠安排所
需的书面证据时方可签发。

本文档由�funstory.ai�的开源�PDF�翻译库�BabelDOC�v0.5.10�(http://yadt.io)�翻译，本仓库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，欢迎�star�和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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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UR.1证书的签发日期必须注明在证书海关预留部分。

4�.�在特殊情况下，EUR.1证书也可在相关货物出
口后签发，若因错误、无意遗漏或特殊情况导致出
口时未签发该证书。
事后签发的证书必须加注以下任一短语：

3.�由于EUR.1证书是适用协议规定的优惠关税的书面证据，安
道尔海关当局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核查货物原产地并核实
EUR.1证书上的其他声明。

4�.�当根据本附录第3条(4)款规定在相关货物实际出
口后签发证书时，出口商必须在第1段所述的申请中：
—�注明证书相关货物的托运地点和日期，—�证明在
出口相关货物时未签发EUR.1证书，并说明原因。'事后签发',�'事后签发­ ',�'事后签发',�'事后签发­ ',�'事后签发

­ ',�'事后签发',�'事后签发',�'事后签发',�'事后签发­ ',�'事后签
发'.

5.�如EUR.1证书被盗、遗失或损毁，出口商可向原签
发的安道尔海关当局申请根据其持有的出口文件补
发副本。以此方式签发的副本须加注以下任一字样：

'副本',�'副本',�'副本',�'ANTITPA­ OO',�'副本',�'副本',�'副本',�
'SE­ GUNDA�VIA',�'副本'。

第5条
1.�EUR.1�证书应使用附件2所示范本的表格填写。该表格应以协议
拟定的一种或多种语言印刷。证书应以其中一种语言并根据安道尔
公国的国内法规定填写；若为手写，则需使用墨水和大写字母完成。

2.�每份证书尺寸应为210�x�297毫米，长度允许最大
增加8毫米或减少5毫米的误差。所用纸张须为白色书
写纸，经上胶处理，不含机械浆且克重不低于25克/
平方米。证书应印有绿色扭索图案背景，使任何机械
或化学手段的伪造痕迹肉眼可见。
3.�安道尔公国可保留自行印刷证书的权利，或委托经批准的印刷
商印制。在后一种情况下，每份证书必须包含对此类批准的引用。
每份证书必须载明印刷商的名称和地址或可识别印刷商的标记。
证书还应带有可识别的序列号，无论该序列号是否印刷。

副本必须载明原始EUR.1证书的签发日期，并自该日期起生效。

6.�第4款和第5款所指的批注应填入EUR.1证书的备注栏。

7.�为核实第2款所述条件是否满足，安道尔海关当局有权
要求提供任何书面证据或进行其认为适当的核查。

第4条
1.�EUR.1证书仅应在出口商或其授权代表以书面形式
提出申请后签发，申请表格式见本附录附件2；该证
书应按照本附录规定填写。

2.�安道尔海关当局有责任确保第1段所述表格填写完整。
特别是，安道尔海关当局应检查货物描述预留的空白
处是否已填写完整，以排除任何欺诈性添加的可能性。
为此，货物描述必须填写完整，不得留有任何空白行。
若空白处未完全填满，则必须在描述的最后一行下方
划一条水平线，并将空白处划掉。

第6条
1.�EUR.1证书必须在签发日期后的四个月内，由安道
尔海关当局提交给进口国的海关当局，货物需按照该
国规定的程序申报。

2.�一份EUR.1证书若在第1款规定的最终提交日期之后
递交给进口国海关当局，仍可被接受以适用优惠待遇，
前提是未能在最终日期前提交证书是由于不可抗力或特
殊情况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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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其他延迟提交的情况下，进口国海关当局亦可接受证书，只要货物已在上述最终日期前向其提交。

3.�若发现EUR.1证书中的陈述与为办理货物进口手续
提交给海关办事处的文件内容存在轻微差异，只要能
够确证该证书确实与所提交货物相符，则不应仅凭此
差异而自动导致证书失效。

(b)�该出口商已将货物售予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给共同体内的收货
人；(c)�货物在展览会期间或结束后立即被发往其参展所在国的
共同体；(d)�自货物发运参展以来，除在展览会上演示外，未曾
被用于其他任何用途。

2.�EUR.1证书须按常规方式提交海关当局。证书上应
注明展览会名称及地点。必要时，可要求提供关于货
物性质及展出条件的补充书面证据。

3�.�第1款适用于任何贸易、工业、农业或手工艺展览会、交易会或
类似公开展销或非为私人目的在商店或商业场所举办的以销售
外国货物为目的的展示活动，且活动期间货物须处于海关监管之下。

第7条
第2条第1款(b)项所指的声明应由出口商按照本附录附
件3规定的方式，以本协议起草语言之一填写。

声明需打字或用印章印制，并手工签署。出口商须
将载有此声明的发票副本保存至少两年。

第8条
1.�出口商或其代表在申请EUR.1证书时，应提交任
何适当的证明文件，证明待出口货物符合签发
EUR.1证书的资格。
出口商应承诺应主管当局要求，提交其为确认可享受
优惠待遇货物的原产地资格正确性所需的任何补充
证据，并承诺同意上述当局对其账目及获取上述货
物过程的任何核查。

2.�出口商须将第1款所指的证明文件保存不少于两年。
3.�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应比照适用于使用第2条第1款
(b)项所述声明的情况。

第10条
1.�为确保本编的正确实施，共同体成员国与安道尔公
国应通过各自的海关管理部门相互协助，核查
EUR.1证书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以及出口商在发票上所
作的声明。
应要求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的代表可参与此项核查。
2.�安道尔海关当局应通过欧洲共同体委员会，向成员国海关当局提
供其办公室用于签发EUR.1证书的印章印模样本。

3.�任何人为使货物获得优惠待遇而制作或致使制作包
含不正确信息的文件，均应受到处罚。

第9条
1.�从安道尔公国运往另一国参展并在展后销售进口至共同体的货
物，若符合本附录规定、有资格被认定为原产于安道尔公国，且
向海关当局充分证明以下条件，则进口时可享受本协议规定的优
惠待遇：

(a)�出口商已将货物从安道尔公国运至举办展览会的国家，
并在该地展出；

第11条
1.�对EUR.1证书及发票上出口商声明的后续核查应随
机进行，或当进口国海关当局对文件真实性或所涉
货物真实原产地信息的准确性存在合理怀疑时实施。

2.�为实施第1款的规定，进口国的海关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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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局，或当其提出关于本附录的解释问题时，应提
交海关委员会。
为便于对EUR.1证书进行后续核查，安道尔海关当局
须将出口文件或替代提供的EUR.1证书副本至少保存
两年。

应将EUR.1证书及已提交的发票（如有）、或载有出
口商声明的发票或上述文件的副本退还安道尔海关
当局，并视情况说明实质或形式方面的调查理由。
进口国的海关当局应转发.,作为后续核查请求的支持,,�已获取的任何文件和信息表明EUR.1证书或发票上的细节不准
确。

如果进口国的海关当局决定在核查结果出来前暂停
适用第11条,他们应提议将货物放行给进口商,但需
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预防措施。
3�.�进口国的海关当局应尽快获知核查结果。结果必
须能够确定第2款中提及并已退回的文件是否适用于
实际出口的货物,以及这些货物是否确实有资格适用
优惠安排。
当此类争议无法在进口国的海关当局与安道尔海关之间解决时

第三编
最终条款

第12条
共同体与安道尔公国应采取必要措施以实施本附录。

本附录的附件应构成其组成部分。

附件1

解释性说明

说明1

为确定货物是否原产于安道尔公国，无需确认用于生产该货物的电力与燃料、厂房设备、机器工
具是否原产于第三国。

说明2

为确定属于合并命名法第1至24章产品的原产地时，任何包装均不予考虑。

说明3

数量不超过附录第1条(a)至(e)项所述产品10%的产品，应视为在制造过程中'起辅助作用'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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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动证书 附件2

1.�出口商（名称、完整地址、国家） EUR�.�1

填写本表格前请参阅背面的SM注释
2.�用于优惠贸易的证书

3.�收货人（名称、完整地址、国家）（可选）

（插入适当的国家、国家组或地区）
5.�国家、国家组或目的地地区4.�国家、国家组或所在地区产品被视为原产地

6.�运输详情（可选） 7.�备注

8.�项目编号；标记和编号；包装数量和种类(1)；货物描述 10.�发票
(可选)

9.�毛重（千克）或其他测量­单位（升，
m',�etc.)

11�.�海关背书 12.�出口商声明
我，签署人，声明上述货物符合签发本证书所需的条件。关于此证书的颁发问题。

经认证的声明
出口文件�(')

印章
海关办事处
签发国家或地区

(签名)

地点和日期

(签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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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�核查请求，致； 14.�核查结果

核查结果显示该证书（'）
由所示海关办事处签发，且其中所载信息准确无误。

不符合真实性要求且准确性（参见所附备注）。兹请求核查本证书的真实性和准确性。

（地点和日期）

印章

（地点和日期）

印章

(签名) (签名)

(1�)�在适当的方框中插入X。

注意事项

1�.�证书不得包含擦除或相互覆盖的文字。任何修改必须通过删除错误细节并添加必要更正来完成。此类修改须由填写证书的人员首字
母确认，并由签发国家或地区的海关当局背书。2.�证书上填写的项目之间不得留空，且每个项目前需标注项目编号。最后一个项目下
方必须立即划一条水平线。任何未使用空间必须以无法后续添加的方式划除。3.�货物描述应符合商业惯例，并提供足够的细节以便识
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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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动证书申请表
1.�出口商（名称、完整地址、国家） EUR�.�1 ooo.ooo

填写本表格前请参阅背页说明
2.�用于优惠贸易的证书申请介于

(插入适当的国家、国家组或地区)

3.�收货人�(名称、完整地址、国家)�(可选)

4.�国家、国家组或地区，其中产品被视为原产地
5.�国家、国家组或目的地地区

6.�运输详情（可选） 7.�备注

8.�项目编号；标记和编号；包装数量和种类�(1)；货物描述 9.�毛重（公斤）或其他测量­单位（升、米%等）

10.�发票
(可选)



出口商声明

我，下述签署人，即背面所述货物的出口商，

声明所述货物符合签发所附证书所需条件；

具体说明使这些货物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如下：

提交 以下证明文件（'）：

承诺应主管当局要求，提交其为签发所附证书所需之任何支持证据；并承诺在必要时同意上述当局对本人账目进行检查及对上述
货物制造过程进行核查；

请求为这些货物签发所附证书。

(地点和日期)

(签名)

(')�例如：进口文件、流动证书、发票、制造商声明等，涉及制造用产品或原状再出口货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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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第2条第1款第B项规定的声明
本人，本文件所涉货物之出口商，兹声明除另有标明者外(1)，该货物符合获得与共同体优惠贸易中原产地资格之条件，且货
物原产国为安道尔公国。

(地点和日期)

(签名)

(签名后必须附有签署人的清晰书写姓名)

(')�当发票中还包含非安道尔公国原产地的产品时，出口商必须明确标明这些产品。



Sir,

Sir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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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道尔，1989年12月14日
J·J·施韦德先生
部门主管
欧洲经济共同体与安道尔公国谈判代表团团长

在我们于12月13日和14日举行的谈判会议之后，安道尔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代表团
声明，所有共同体海关办事处在货物运往安道尔公国时征收的进口关税，是代表安道尔
公国征收的，应退还给安道尔公国。代表团希望联合委员会在首次会议上研究全面实施
这一原则的方式方法。
先生，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。
约瑟夫·平塔特先生
政府首脑
安道尔公国与欧洲共同体谈判代表团发言人

布鲁塞尔，1989年12月14日
约瑟夫·平塔特先生
政府首脑
安道尔公国代表团发言人，负责与欧洲共同体的谈判

我荣幸地确认您1989年12月14日的来信，其中包含安道尔代表团关于征收与退还进口关税
的声明。我同意在首次联合委员会会议上讨论此事。
先生，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。

J·J·施韦德
部门主管
欧洲经济共同体代表团团长，负责与安道尔公国的谈判


